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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创作”是“作品”么

主持人:

自从 “阿尔法狗” 在围棋领域轻松击败了人类高手， “人

工智能” 的威力便让人不敢小觑。

2017 年， 号称人类历史上首部百分百由人工智能 “创作”

的诗集出版， 其作者是 “微软小冰”。

那么， 人工智能的创作， 是否享有著作权？

近期， 北京互联网法院首次在司法层面对此作出回应。 法

院认为， 作品应由自然人创作完成， 类似人工智能的创作不属

于 《著作权法》 保护的作品， 但并不意味着公众可以自由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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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上海尚法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李晓茂

据 “人民网 ” 报道 ， 4 月

25 日，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公
开宣判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北

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署
名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 信息网

络传播权纠纷一案， 判决被告北

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
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赔偿经济损

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1560 元， 但

法院认定涉案文字和图形并非

“作品”。

原告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
称， 原告系涉案文章 《影视娱乐

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电

影卷·北京篇》 的著作权人， 该
文于 2018 年 9 月 9 日首次在

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 涉案文章
由文字作品和图形作品两部分构

成， 系法人作品。 2018 年 9 月

10 日， 被告经营的百家号平台
上发布了被诉侵权文章， 删除了

涉案文章的署名、 引言等部分，

侵害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 署名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

上述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了经济

损失。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 赔礼

道歉、 消除影响； 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 1 万元和合理费用 560 元。

被告百度公司辩称， 涉案文
章含有图形和文字两部分内容，

均是采用法律统计数据分析软件

智能生成的报告， 而非原告通过
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获得， 不属

于 《著作权法》 的保护范围。 原
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法院经审理判决， 被告北京

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自判决生
效之日起 7 日内 ， 在百度百家

号平台首页上连续 48 小时刊登
道歉声明， 为原告北京菲林律师

事务所消除影响； 被告北京百度

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北京菲
林律师事务所赔偿经济损失

1000 元及合理费用 560 元， 共
计 1560 元； 驳回原告北京菲林

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 涉计算
机软件智能生成内容已经进入实

际场景应用， 表达日趋成熟。 但
是， 作品应由自然人创作完成。

在相关内容的生成过程中， 软件

研发者 （所有者） 和使用者的行
为并非创作行为， 相关内容并未

传递二者的独创性表达， 因此，

二者均不应成为涉计算机软件智

能生成内容的作者， 该内容亦不

能构成作品。 同时， 软件研发者
（所有者） 和软件使用者均不能

以作者身份进行署名。 但从保护
公众知情权、 维护社会诚实信用

和有利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

应添加相应计算机软件的标识，

标明相关内容系软件智能生成。

法官认为， 虽然计算机软件
智能生成内容不构成作品， 但不

意味着公众可以自由使用。 涉计

算机软件智能生成内容凝结了软
件研发者 （所有者） 和软件使用

者的投入， 具备传播价值， 应当
赋予投入者一定的权益保护。 软

件研发者 （所有者） 可通过收取

软件使用费 ， 使其投入获得回
报。 软件使用者可采用合理方式

在涉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内容上
表明其享有相关权益。

北京互联网法院：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内容不构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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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我国《著作权法》规定：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

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

作权。

外国人、 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

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

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

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

外国人、 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

在中国境内出版的， 依照本法享有

著作权。

未与中国签订协议或者共同参

加国际条约的国家的作者以及无国

籍人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参加的国际

条约的成员国出版的， 或者在成员

国和非成员国同时出版的， 受本法

保护。 ”

可见， 在我国依法享有著作权的

法律主体是“人”，即自然人或者法人，

并不包括人工智能。

即便著作权主体是法人， 但是依

据现有的法律和司法实践， 创作作品

的应该是自然人。

所谓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 从目

前来看尚难取得“著作权”。

在近期北京法院判决的 “计算机

软件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否享有著作

权”一案中，法院认为：

无论是软件研发者（所有者）还是

使用者， 非创作者都不能以作者身份

署名，应从保护公众知情权、维护社会

诚实信用和有利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

发， 在分析报告中添加生成软件的标

识，标明系软件自动生成。

著作权主体是“人”

在我国依法享有著作权的法律主体是“人”，即自然人或者法人，

并不包括人工智能。

没有著作权不等于不受保护

潘轶：通过这起案件的判决我

们可以看到法院对于人工智能“作

品”的大体态度：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文字作品

应由自然人创作完成。

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

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此类 “作品”

在内容、形态甚至表达方式上日趋

接近自然人，但根据现实的科技及

产业发展水平，现行法律权利保护

体系已经可以对此类软件的智力、

经济投入给予充分保护，就不宜再

对民法主体的基本规范予以突破。

人工智能作品虽然在目前尚

难取得著作权，但这不代表这些成

果就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可以随

意使用。

法院认为：“分析报告的产生

既凝结了软件研发者 （所有者）的

投入， 也凝结了软件使用者的投

入，具备传播价值。

如果不赋予投入者一定的权

益保护，将不利于对投入成果（即

分析报告）的传播，无法发挥其效

用。

应当激励软件使用者的使用

和传播行为，将分析报告的相关权

益赋予其享有……

软件使用者不能以作者的身

份在分析报告上署名，但是为了保

护其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众的知

情权，软件使用者可以采用合理方

式表明其享有相关权益。 ”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应当赔偿

原告一定的经济损失， 并公开道

歉，这也是对原告权利的保护。

人工智能作品虽然在目前尚难取得著作权， 但这不代表这些成果就不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可以随

意使用。

李晓茂： 我国《著作权法》除了

规定著作权的主体必须是 “人”，还

规定了怎样才算是受著作权法保护

的“作品”。

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著

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

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

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著作权法》还列举了常见的作

品形式，包括：(一)文字作品；(二)口

述作品 ；(三 )音乐 、戏剧 、曲艺 、舞

蹈、杂技艺术作品；(四 )美术、建筑

作品；(五)摄影作品；(六)电影作品

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

品；(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

地图、 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

品；(八)计算机软件；(九)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至于法律规定的“独创”，从现

有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 隐含

着“自然人独创”的含义，也就是说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必须体现

人的独创性。

而从所谓的人工智能创作作品来

看，一般自然人会在两个阶段参与。

首先是软件或者人工智能系统的

开发、测试、运行和维护阶段。

我们知道， 无论是软件还是较为

复杂的人工智能系统， 其开发者必然

是人。

开发一个软件或者人工智能系

统，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并且进

行后续的测试、维护和升级。

其次是所谓“创作”阶段，这一阶

段必然需要由人给出指令和指导，无

论是“创作”文字作品，还是通过搜索

整合生成分析报告， 相关软件或系统

都需要人的参与。

但是，此时人所付出的劳动，并非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因为这一

环节和最终输出的结果， 并未传递软

件操作者思想、感情上的独创性表达，

而是由软件系统根据预先的设定自动

完成。

因此从目前来看，这些所谓“人工

智能作品”尚难取得著作权。

作品须体现人的独创性

法律规定的“独创”，从现有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隐含着

“自然人独创”的含义。


